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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
’

别 分 析 与小 麦 的两 种不 同

分 桑 类 型 的判 别 函数

袁 志 发

西北农学院墓础课部

在 《小麦的两种不同分葵类型的研究》
「‘’
一文中

,

给 出了小麦主茎伸出第乃

时
,

第 级分禁总数的函数及全株各级分莫总数的函数分别为
,

与

片 叶

’

一
, 二

一 一

一 一

一 一

,

一 一

式中 〔着
一 , , 代表合的

整数部分
。

根据上述两个函数算出小麦主茎各个叶龄的各级分

萦数及全株分萦总数的理论值
,

然后对 一 “ 年四年实际观察结果
,

按其在出许
与分禁的关系的实际数值将小麦的分荣分为两种类型 分桑的实际数值基本符合或低于

理论值的小麦叫主茎型 分禁的实际数值高于或接近于理论值的小麦叫分孽型
。

在实际

分类工作中
,

迁到实际分葵值显著高于或低于理论值是易于判别的 但对于
“基本上符

合 ”
与

“

接近于
”

理论值就不好办了
, 况且实际分粟数值与理论数值在不同年份

、

不同栽

培条件下有很大的变异
,

这样更对分类工作带来困难
。

本文运用 两类判别分 析

方法
,

对 〕中资料进行处理
,

建立了两类不同分孽类型的判别函数为

。
一

。 。

,

为主茎伸出第 片叶时的一级分禁数
,

为主茎伸出第 片时的一
、

式中
〕

萦数
,

或
。

二级总分

为主茎伸出第 片叶时的一
、

二
、

三
、

四级时总分萦数
。

判别的分介值为

。
二

。

  
。 。

  

这样可把实际观察到的
, , ,

代入 式计算出
,

若
。

或
,

则为主茎

型 , 若 或
。 ,

则为分草型
。

两类线性断别分析原理及公式 的建立过程如下

设两类事物混在一起
,

第一类事物有
,

个
,

第二类事物 有 个
,

共 有 ” 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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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,

个
。

每个事物有 个特征
,

这些特征称为变量
。

若第 类的第 个个体的第 个变

量为
‘ , 。

, ·

利对争州个个体可用
, ’ ’

,
·

,’, 曰 ’来描本 判别汾析的 自 的

是建立某种方法将混杂了的两类事物 区分开来
。

沁 判别准则是以下列 设
一

想 为 出 发

点 使两类个体的 个变量经过线性组合形成一个新的综合指标
,

每个个体的 值能

使两类个体区分的最好
,

·

这就要求使两类之间均值之差
尸

最为 而使各类内的离差平方和

最小
。

也就是说 设想的判别函数具有如下形式

’ ‘ ·

、 、 , 。

式申
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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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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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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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E注

由于
N
E a :d ,

与 k 无关是个常量
,

只对解起伸缩作用
,

并不影响 (a
, , a Z ,

… a
N
)的方

p l
一

i

向
,

故可令其等于 ( M 一 2 )于是 ( 10 ) 式可写为

N
E a , 5 k l 二

( M 一 2 ) d
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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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k
=

1
,

2
,

…
,

N ) 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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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( 11 ) 式解出
ak ,

则判别函数 ( 5 ) 就构造 出来了
。

对y
:

假设

既然判别函数 y
j 已找出

,

则对每个个体都可求出 y
i值

。

由于是两类判别
,

只要
j确定一个分介值就可将 y

.j 分为两类
。

这个分介值为

_ m lyl + m
Zy :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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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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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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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( y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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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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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yV卜yy若若

再谈一下判别效果的检验问题
。

若选取马氏距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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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给定的信度
a ,

若 F > F 。 ( N
,

M 一 N 一 1 )
,

则判别是显著的
,

否则
,

判别是 不

显著的
。

对于每个变量X
、

来讲
,

其在分类中影响的大小
:;
丁用
:

a 、
d

k

/
D

’

x
1 0 0

%
( k

二 1
,

2 …
,

N ) ( ] 5

来表示
。

基于以上理论
,

用于 〔1 〕中资料及钊别结果如表 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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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表 l知
: m l = 11 ,

m

d
l

= 一 0
.
2 7 4 2

d
: = 一 0

.
8 8 2 7

d
3 = 一 4

.
7 0 9 5

然后计算各个协方差
,

·

即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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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判别效果是极显著的
。

由上面计算知判另d函数为
:

y = 9.2899X ;一 1
.
0 1 6 5 X

: + 0
。

9 8 1 8 4 X

2

( 两边已乘过 ( 一 1 ) )

而
_ 11y ,

+ 1 2 y
,

一 23
= 16。

0 1 4 4

由表 1可看出
,

23 个个体中
,

判错一个
,

各变量在判别中的影响如下
:

其概率为
l

23
= 4 %

,

与检验结果是吻合的
。

X
,

4 0
。

6
%

X

: 一 1 4
.
3 %

X
3

7 3
。

7
%

可见变异以X
3
为最

,
X

l

次之
,

X
Z

又次之
。

为了使利别更适合小麦分孽的实际情况
,

取各变量的理论值
; X 、

= 1
,

X
。 = 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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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 , =
12

,

则其判别值为
:

y理 = a : 十 4 a : + 1 2 a : 二 1 7
。

0 0 5 5

再考虑到 y的变异性
,

可取分介值
:

_ _ y理 + y
· 一 1 口

y
。 一

—
一 l u 5 1 0 0

则判别效果更佳
,

其结果如表 1 中录后一拦
。

利用上述判别函数对 〔1〕文的原始资料的 45 个个体进行刘别
,

其结果如表 2
。

判

别结果表明西农 60 28 并不是主茎型
,

起码不是典型的主茎型
。

除此而外
,

y

。

的判别不

符率为 6
.
7 % ; y

。

的判别不符率为 4
.
唾%

。

表 2 1962一士96 5年四青资料的小麦分粟类型判别结果 ( 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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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注
:
表 2 中△为不符号

; “主 ” 表示主茎型; “分 ”
表示分孽型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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